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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：

当事人：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

负责人：陈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30104MABJ9FD07E

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75号若谷 cityB座 15楼

根据省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协会《关于移交会计师事

务所“无证经营”行为专项整治名单的函》。经核实，你单位自

2020年 12月成立至今，一直未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，但

已开展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。上述事实有你单位开具的审计费发

票、纳税申报表、营业执照等材料为证，构成未经执业许可，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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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经营审计业务的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已作出《青海省财政厅行政处罚事项告

知书》（青财监字〔2024〕39号）并送达，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你公司对相关事实及处罚予以认可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四十条、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和监督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97号)第六十五条、第七十二条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1.54万元的行政处

罚。

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将罚款缴至省级国

库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海省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
附件：1.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

2.扫描件_法律意见书

2024年 2月 6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抄送：本厅法规税政处、会计处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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